
年逾古稀的李老伯曾将身份证等个人证件和银

行卡交给女儿代为办理事务， 此后就由女儿代为保

管。

后来， 李老伯想要回这些证件和银行卡， 女儿

却不肯归还， 李老伯只得向社区申请调解。

近日，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平阳四村成功

化解了这起因证件保管引发的家庭纠纷， 既保障了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也修复了受损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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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船公司破产引发集装箱“争夺战”
海事法院成功调解赢得多国当事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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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保管证件引发纠纷

李老伯与女儿同住一个小区。

平日里， 李老伯的生活起居多由女

儿悉心照料， 家庭关系和睦。 2025

年年初，李老伯曾将自己的身份证、

户口簿、 银行卡及存折一并交给女

儿用于代办事务。此后，女儿李女士

以“担心父亲年事已高、记性不好导

致证件遗失”为由，在征得李老伯同

意后，代为保管上述全部证件。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李老伯逐

渐觉得自身权益受到限制， 无法自

主处理个人事务， 多次向女儿索要

证件均遭拒绝。无奈之下，李老伯向

所在社区递交调解申请， 明确要求

李女士返还其个人全部证件。 一场

围绕证件保管、 牵扯亲情与权利的

纠纷就此展开。

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平阳四村居

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收到申请后，

经详细审查确认符合受理条件，第

一时间完成登记受理工作。 为确保

调解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调委会特

意委派资深调解员牵头处理此案，

并邀请社区律师全程参与， 为纠纷

化解筑牢基础。

调解员季晓清先是分别与李老

伯、李女士进行单独沟通，耐心倾听

双方诉求。随后，深入社区走访知情

居民及李家钟点工， 全面了解父女

二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家庭关系氛

围等背景信息。 同时，认真查阅《民

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相关

法律法规， 精准界定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权利边界、 子女对老年人

的监护责任范围，做到心中有法、调

解有据。

调解提出折中方案

现场调解环节， 李老伯语气坚

定地表示， 自己虽年事已高， 但精

神状态良好，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 自主保管、 支配个人证件是法

律赋予的合法权利， 任何人无权干

涉。 李女士则委屈地辩解， 自己代

为保管证件是出于对父亲的孝心和

财产安全考虑， 最初也征得了父亲

同意， 并非强行占有。

针对双方争议焦点， 调解员与

社区律师分工协作、 精准发力。 社

区律师结合法条进行专业释法：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成年人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权独立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 目前无任何证据

表明李老伯民事行为能力受限， 他

对自己的身份证、 户口簿、 银行卡

等重要证件享有自主保管、 使用的

法定权利， 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以

‘代为保管’ 等名义， 非法限制或

剥夺该权利。 这些证件直接关联个

人身份信息与财产安全， 理应归本

人自主管理。”

调解员则侧重情感疏导与伦理引

导， 既肯定李女士的孝心初衷， 也温

和指出其行为的不妥之处： “孝顺长

辈值得点赞， 但关爱不能越界， 表达

孝心必须以尊重老人的自主意愿为前

提。 长期持有父亲的核心证件， 客观

上限制了他独立办理金融、 政务等日

常事务的能力， 容易让老人产生被控

制、 不被信任的感觉， 反而会影响家

庭和谐。” 调解员耐心引导李女士换

位思考， 理解老人维护个人尊严与生

活独立性的迫切需求。

在法理明晰、 情绪纾解的基础

上， 调解员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日常

证件由李老伯自行保管， 保障其自主

权益； 若遇到大额资金往来、 重要事

务办理等情况， 李女士可协助父亲处

理， 证件使用完毕后立即归还， 既防

范风险， 又保留亲情关怀。

父女双方握手言和

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说与律师的

专业解读， 李女士终于认识到， 自己

的好意不能凌驾于父亲的合法权利之

上， 在父亲明确提出索证要求后仍拒

不归还， 已涉嫌侵犯老人权益。 李女

士当场表示愿意尊重父亲的意愿， 随

后归还了全部证件和银行卡， 李老伯

也表示理解女儿的孝心， 感谢长期以

来的照料， 并承诺今后处理大额财产

支出、 重要个人事务时， 会主动与女

儿沟通， 听取其合理建议， 父女二人

的隔阂逐渐消融。

最终， 双方握手言和， 自愿签订

《人民调解协议书》。 鉴于协议内容具

有即时结清性质， 双方未申请司法确

认。 为确保调解效果落地， 调解员在

协议签订一周后专程上门回访， 李老

伯与李女士均表示协议已全面履行，

父女关系明显缓和， 生活恢复往日和

睦， 对调解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当前， 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

深， 对于高龄但意识清晰的老年人，

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障。

本案调解工作严格遵循 《民法

典》 相关规定， 维护了李老伯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享有的自主决定

权， 对于澄清“子女可基于孝心替代

老年人作出决策” 这一认识误区具有

积极作用， 并产生了相应的普法示范

效应。

案件结果表明， 孝敬长辈须以尊

重其合法权利为前提， 相关行为不得

逾越法律规定的界限。 对于涉老家庭

纠纷， 人民调解应坚持维护老年人合

法权益与促进家庭和睦并重， 通过规

范程序、 精准释法和情感疏导， 实现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丹

一家意大利租船公司破产， 导

致四个国家共五家集装箱公司与我

国一家物流企业因集装箱归属问题

陷入僵局， 这场跨国纠纷该如何化

解？

五家属于不同国家的集装箱公

司将自有集装箱出租给意大利租船

公司， 而意大利租船公司又租用了

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船舶进行运

输， 船上既有装满货物的重箱， 也

有待运的空箱。 由于这家意大利租

船公司突然破产， 物流公司只能先

将 1000 多个集装箱卸至我国多个

港口， 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然而，

这一举动引发了五家集装箱公司的

不满， 纷纷要求物流公司立即返还

集装箱。 但物流公司与意大利租船

公司之间还有未解决的租船合同纠

纷， 因此拒绝返还， 双方矛盾骤然

升级， 五家国际集装箱公司诉至上

海海事法院。

这起纠纷的特殊性在于， 原、

被告双方都是租船公司破产的“受

害者”： 一边是焦急等待集装箱返

还的各国箱主， 他们坚持自己对集

装箱的所有权； 另一边则是维护自

身权益的国内船企， 强调租船合同

下的留置权。

面对这起涉及多国主体的复杂

纠纷， 合议庭确立了“调解优先、

促成共赢” 的审理思路。

调解初期， 各方分歧巨大,箱

主们希望“零成本” 快速取回集装

箱， 而物流公司则要求支付全部运

费及堆存、 调度、 管理等费用。 面

对这样的僵局， 合议庭决定： 首先

聚焦法律问题， 其次跳出各方立场，

最后回归解决方案。

合议庭首先聚焦法律定性， 明确

集装箱所有权归属不受租船合同影

响， 物流公司虽可主张债权， 但不能

对抗物权。 同时， 兼顾了物流公司基

于善意将涉案集装箱运回国内并堆存

的合理行为。 这一法律共识的达成，

也为后续的调解奠定了基础。

“现在箱子分散在各个港口， 继

续僵持下去， 每天新增的堆存等费用

由谁承担？ 对哪一方有利？” 法官的

提问让各方意识到， 拖延和争执只会

扩大共同损失。 随后， 合议庭协助各

方核算 20 多个港口 1000 余个集装箱

的堆存费、 内陆转运费、 集中调度成

本等明细， 法官的公正与专业也得到

了各方的一致认可。

2025 年 7 月， 各方达成了一致

的和解方案： 作为原告的五家集装箱

公司同意承担合理费用， 而被告方则

承诺配合高效归集箱体并提供清关便

利， 以此把各方损失降到最低。

最终， 在支付了部分集装箱返运

回中国境内的运输成本、 在中国各港

口堆存的成本以及物流公司将各港口

集装箱集中运输到同一港口的运输成

本后， 五家集装箱公司顺利在中国境

内的一个港口取回了所有散落在全国

的集装箱。

“本案的成功调解， 增强了我们

作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信

心， 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和国际司法公信力。” 近日，

上海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庭庭

长、 该案审判长张亮在对这起案件组

织回访时， 意大利集装箱公司代表表

达了赞许。

【调解心得】


